
青招考办字[2013]41号

青岛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二○一四年上半年报名和二○一三年下半年毕业证书办理工作意见

各区（市）招考办、按系统报考单位、社会助学单位：

2014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于2013年4月19日-20日进行，为贯彻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好我市的自考报名和毕业证书办理工作，现提出以下工作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2014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准备工作

（一）各报名点要高度重视自考报名工作，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招考部门关于报名工作的各项要求和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为考生提供准确、规范、热情、周到的服务。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对考生提出的各类问题认真答复。

（二）报名前进行工作人员培训，工作人员要掌握报名政策，了解报名要求。报名中要做到环节清楚，人员落实，责任明确。

（三）各报名点要提前调试好报名设备，准备好有关报名材料。

（四）各报名点要在醒目位置设置宣传栏，宣传内容包括“青岛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XX报名点”、《山东省2014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简章》、《山东省自学考试考生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办法》、《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14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报考简章》、《山东省2014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征订通告》以及要求张贴的其它有关说明和材料。
二、报名时间、地点、方法

（一）现场报名时间：

2014年4月自考报名：2013年12月18日-24日。

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行网上阅卷，考试时考生必须带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2B铅笔、橡皮等文具。其他要求于考前公布。

各系统和社会助学单位的报名开始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前，但截止时间不变。

（二）现场报名地点：

1.各区、市招考办：组织所有面向社会开考专业的报名。

2.各助学单位和系统单位：组织本单位考生和有关特殊专业的报名（注意简章“限地市开考专业”和“停考专业”部分）。

（三）现场报名方法：

1.首次报考的考生（含已有档案号，但无准考证的考生）需要通过填涂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下发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登记卡”报名，同时现场照相、采集信息，办理准考证有关手续。

2.老考生持准考证报名。

3. 2014年4月自考报名可以预定当次考试教材。没有教材的考生应该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政策规定，在报名前订购国家指定的正版教材，自觉抵制盗版教材。各考点要充分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服务水平。要做好《现代教育》自考专刊的宣传工作。考生自愿购买。

（四）网上报名方法

1.网上报名资格和网址。有准考证的青岛市考生（老考生）请登录青岛市招生考试信息网（www.qdzk.gov.cn）办理报名手续。首次报名考生（新考生）必须到青岛市各报名点现场报名。

2.报名时间。2013年4月自学考试考生网上报名时间为:2013年12月18日-30日（24：00）；2014年2月19日-20日。

网上报名系统不受理教材预订，考生如需征订教材，可于2013年12月18日-24日期间到就近的区、市招考办订购。

3.选择考点。网上报名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市区或开发区参加考试。 

4.网上支付。考生网上报名，须通过“网上支付”支付报名费用。报名前请持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国内银行卡或信用卡（详情查阅“青岛自考网上支付说明”），并开通网上支付（咨询持卡银行），方可进行网上报名。

5.注意事项。考生在办理网上报名手续之前，须认真阅读《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14年4月考试专业科目一览表》及有关注意事项。为保护考生信息的安全，考生须先输入“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准考证号”和姓名，经系统校验后方可进入报名环节。报名时务必认真核对专业代码和课程代码，报名成功后的信息将无法删除或修改。

6.打印订单号。考生网上报名缴费成功后，即完成本次报名，请记录订单号并可根据屏幕内容打印确认单（此确认单仅作为报名成功凭据，并非考试通知单）。

7.网上报名考生须在考试前一周网上打印考试通知单。

8.网上报名考生单科合格证领取办法：

（1）选择在青岛市区考试的考生到青岛市招生考试中心领取（市南区新昌路36号，联系电话：85786291）；

（2）选择在开发区考试的考生到开发区招考办领取（开发区紫金山路34号，联系电话：86883586）。

山东自考查分网站：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http://www.sdzs.gov.cn/）

山东自考查分热线：16889266。
（五）报考费：

根据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费有关问题的复函》（鲁价费函[2012]31号）规定，自考报考费均为45元/科。
教材预定费30元/本。

三、报名要求
1.所有考生必须凭有效身份证明报名。系统报考专业由系统单位严格把关，特别是公安、医药、护理类专业，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报名。护理学专、本科专业考试报名由青岛卫生学校负责，其他报名点不得组织报名；中药、中医护理专业老考生由各区、市招考办组织报名，新考生必须经过市卫生局中医处审查并开具证明方可报名。

2.考生可以同时报考专科、本科专业，但在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前，必须要获得专科毕业证书，否则不能办理本科毕业证书。

3.必须按照简章公布的专业代码和课程代码进行填报。

4.各报名点要严格审核新生报名资格。各专业的本科段，不能接收非国民系列的专科毕业生的报名。自考及普通高校专、本科在读生凭身份证和学生证、准考证可以报考本科，但在办理本科毕业证书前必须取得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根据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跨专业考生完成本科段课程即可办理毕业，无需加考。

5.关于过程性考核试点专业考生报考的几点要求。

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公布〈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鲁招考[2010]35号）规定，今后不再按鲁教考办[2003]98号文件注册新考生，已注册的考生按原方案执行。已注册考生报考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1）已注册的过程性考核专业考生，由试点院校统一管理，考生注册满两年、不超过5年方可办理毕业手续。

（2）考生国考课程档案由市招考办统一管理，校考课档案由试点院校统一管理，办理毕业手续时以各院校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上报毕业生校考课档案。

（3）过程性考核专业的校考课档案不得转入和转出。过程性考核专业考生只能在我市办理使用校考课课程的自考毕业手续；已通过的国考课程可以转档。

6.关于自考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有关要求。

（1）已具备审批试点院校资格和试点专业资格的院校，每年省、市招生考试机构和主考院校进行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试点院校将取消其试点资格。审批后2年内考生人数达不到要求或没注册考生的，试点资格自动取消。

（2）试点考试实行注册制，每年12月底之前，试点院校将参加试点考试的考生注册信息报市招考办审查验收。试点院校只能接受本校在校生注册报考，不得将校外社会考生及其他助学组织考生纳入本校注册报考范围。

（3）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所有课程均按国家考试的统一要求参加考试；符合条件的试点考生所获得的职业技能培养、考核成绩，可折算相应的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学分，占该课程总成绩的50%，参加统考成绩占50%，2项成绩合并计算该课程总成绩。

（4）参加试点考试的考生，注册2年内不得借考、转考。注册2年后方可办理毕业手续。如果在校学习期间所学的自学考试专业不能毕业，其学籍仍然在试点院校保留，注册满5年仍未毕业者，将按社会考生对待，考籍档案转入考生欲转入的市级招生考试机构。

（5）试点院校要根据专业考试计划、考试大纲的要求和课程的考试安排，接受市级招生考试机构检查、监督。学生作业成绩按时考核，按时上报。

（6）自2012年6月起，《关于公布<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方案>的通知》（鲁招考[2010]35号）不再执行，已注册的考生，按修订试点方案《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方案（修订）》（鲁教考委[2012]2号）执行。

7.关于自学考试强化实践能力培养考核有关要求。

（1）省考试院审核决定实践能力培养考核课程，并向考生公布。考生自愿选择参加。

（2）已具备该试点资格的院校，组织自愿参加的学生到主考院校办理集体注册，接受主考院校助学指导及实践环节考核。

（3）实践课程评价：实践课程的理论部分参加统考，成绩占70%，实践部分由主考院校考核，成绩占30%，2项成绩合并计算该课程的总成绩。

（4）试点院校要根据专业考试计划及《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强化实践能力培养方案考核改革试点方案》（鲁教考委[2012]1号）要求，严格管理，认真教学，注重考生实践能力培养。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织专家对主考院校制定的实践能力培养考核方案进行审核，指导各主考院校开展工作，监督检查试点院校助学工作。市级招生考试机构负责协助各主考院校在本辖区开展工作，监督检查辖区内各院校教学辅导及考核工作。

（5）自2012年6月起，不再按《山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专业考试试点方案》（鲁教考委[2008]1号）注册新考生，已注册的考生，可按原方案执行。

 8.关于准考证有关问题。

（1）新考生必须办理全省统一准考证，考生报考不同专业只需办理一张准考证。新生准考证免费办理，准考证由考生妥善保管，丢失准考证的考生到报名点补办。

（2）考试前丢失准考证的考生，于考试当周持身份证和考试通知单到所在区、市招考办开具准考证证明；考试期间丢失准考证的考生到市招考办开具证明。

9.各报名点必须严格执行报名信息校对制度，打印一式两份确认单，要求考生仔细校对报名信息，并签字确认。
四、2014年上半年自考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报名

按照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每年安排两次有关专业的毕业及实践环节的考核报名和考试。

报名时间为6月18-24日和12月18-24日。考试内容以公布的简章为准。考试时间、地点、要求以考试通知单为准。毕业考核只允许考生在报考最后一门课程的同时报考，报名时打印毕业论文封面一式三份。

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报名工作全部实行网上报名，请考生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www.sdzk.gov.cn）办理报名手续，下载打印考试通知单和成绩单（详见《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13年上半年毕业及实践环节考核报考简章》）。

五、关于几项免考规定

（1）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考自考公共英语（一）：

1.英语专业（专本科）毕业生；

2.具有2005年3月以前（含2005年3月）获得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

3.具有全国英语（PETS）等级二级及以上证书。

（2）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考自考公共英语（二）：

1.英语专业（专本科）毕业生；

2. 具有2005年3月以前（含2005年3月）获得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书； 

3.具有全国英语（PETS）等级三级及以上证书。

（3）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考自考非计算机类专业中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

1.计算机应用、计算机信息专业（专、本科）毕业生；

2.具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及以上证书；

3.具有自学考试系统组织的“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NIT）”考试各模块之一的。

（4）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免考自考本科专业中的“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课程：

1.计算机应用、计算机信息专业（专、本科）毕业生；

2.通过自学考试系统组织的“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NIT）”考试中1021模块的。

（5） 关于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NCRE）证书的有关免考政策：

1.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一级（各科目之一）及以上合格证书者，除原来的免试规定外，可以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计算机应用技术”课程（含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

2.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二级合格证书者，可以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含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

3.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三级合格证书者，可以免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和“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含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

（六）其他规定见《山东省高教自学考试课程免考实施细则（修订）》（鲁教考委[2008]4号）。

六、关于2013年下半年自考毕业证书办理有关事宜

自考毕业生（教师助学、高职考生）、过程性考核和实践课程考核毕业生同期办理毕业证书。自考过程性考核和实践课程考核毕业证书办理工作，自今年下半年起实行属地化管理。请各试点单位到所在区、市招考办集体办理自考试点专业毕业证书。各类毕业证书办理，工本费50元/人（鲁价费函[2012]31号）。

毕业证书办理时间和地点：
1.各区市招考办：11月25日-27日。11月29日上报各类毕业生材料（其中，开发区招考办11月20日-22日办理过程性考核毕业证书，11月25日上报各类毕业生材料）。

2.青岛卫校：11月25-27日，只办理护理学（专、本）专业毕业证。11月29日上报毕业生材料。

2013 考毕业生校考课档案，领取毕业生登记表。

七、关于自学考试档案转移有关事宜

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自考档案转移有关要求，现将我市自考档案转移有关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转档办理地点：青岛市招生考试办公室（青岛市鄱阳湖路5号甲）309房间，咨询电话：85786239。

转档类型及手续：

（一）外地转入青岛

转入档案办理时间：每年单月下旬到当月月底（工作日），特殊情况可电话预约。

1.省外转入：请考生首先致电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自考处（0531-82598768），落实档案转入登记号，然后凭该登记号，持转考成绩证明信（或介绍信）及时到青岛市招考办办理转入手续。

2.省内转入：考生在当地办理转出手续后，持转考证明信到青岛市招考办办理转入手续。

（二）青岛转往外地

1.转往省外：考生持2张一寸照片、准考证、身份证（或军官证）、单科合格证到市招考办办理转出手续。转档费20元/人次（鲁价费函[2012]31号）。每年办理两次，分别是5月10日-18日（工作日）；11月10日-18日（工作日）。

2.转往省内：考生持准考证、身份证（或军官证）、单科合格证到市招考办办理转出手续。转档费20元/人次（鲁价费函[2012]31号）。办理时间为每年单月的下旬至当月月底（工作日）。
八、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助学机构有关工作

我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助学机构的办学资质认定、注册审批、招生及经费管理、教育教学、考核评估等工作，按照《关于印发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助学机构考核评估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执行，市招考办采取定期年检与常规性抽检相结合的方法到助学单位检查，加大对助学单位办学质量监督检查力度。请各助学单位认真组织好自考助学工作，促进我市自考助学工作健康、稳定发展。

                    青岛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2013年11月13日
青岛各级招考办自学考试联系地址、电话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1
	青岛市市南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市南区观海一路27号
	82867969  

	2
	青岛市市北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市北区洮南路93号
	66751131  

	3
	青岛市李沧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1309号
	87890004  

	4
	青岛市开发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开发区紫金山路34号
	86883586  

	5
	青岛市崂山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崂山区政府大厦西楼530室
	88996516 

	6
	青岛市城阳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城阳区明阳路202号
	87866066 

	7
	青岛市胶州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胶州市福州南路232号
	82233855  

	8
	青岛市即墨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即墨市二十八中北大门西100米（教体局教研室）
	81726300 

	9
	青岛市平度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平度市人民路81号
	88368332  

	10
	青岛市黄岛区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黄岛区（原胶南市）珠海路91号
	86178635  

	11
	青岛市莱西市招生考试办公室
	青岛市莱西市黄海路9号
	88483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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